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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记者彭菲通讯员思
法 漫画/刘哲姝）夫妻之间借款并签
了借条，离婚后这笔借款要还吗？昨
日，思明区法院发布了一起特殊的借
贷纠纷。

程先生与周女士结婚二十余
载，夫妻俩分别经营了两家公
司。2020年，程先生的公司接了
个大工程，需要提前垫付工程款。
由于资金不足，他找妻子帮忙周
转，周女士为此垫付了1000
余万元。程先生的公司向周
女士出具了借条，写明了
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并
约定了利息，程先生在法
定代表人和连带保证人
处分别签名、按手印。

2022 年程先生与周
女士离婚，离婚后周女士手
持借条诉至法院，要求程先生的公司
连本带息还款，并且要求程先生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周女士说，离婚协议
中明确约定“各自经营公司产生的债
权债务关系由各自承担”。周先生却
认为，周女士当时垫付的钱款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他不需要还钱。

思明区法院审理认为，周女士转
账的金额与借条中的借款金额一致，
并且借条与周女士收到的“代付确认
函”相互印证。程先生及其公司出具

借条，是对借款事实的确认。
虽然借款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是双方对夫妻共同财
产的处分，但是款项用于程先生
个人独资的企业，离婚时双方明
确约定各自名下的公司债务由各
自承担。据此，思明区法院判决程
先生的公司应向周女士还款
1000余万元并支付利息，程先
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报讯（文/记者 彭菲
通讯员 湖法 漫画/
刘哲姝）明知法
院的执行程序，
却对法院工作人
员恶语相向，这名
申请执行人被司
法拘留。

卓某与厦门某
服饰公司发生劳动
争议，经劳动仲裁裁
决，服饰公司应支付
卓某工资、两倍工资差
额、经济补偿金共计
15001 元。因服饰公司
未履行，今年1月10日，
卓某向湖里区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当天立案后，卓某就进行了投
诉。至3月7日，在56天内她39次通
过网络投诉平台就本案执行情况进
行信访、投诉。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
下，卓某指责法院怠于执行，执行人
员收受贿赂、权色交易、徇私舞弊，
言语中使用了侮辱性词汇。其间，执
行人员多次向卓某释法说理，告知
她应按照法定程序提供被执行人财
产线索，配合执行工作，但卓某置之
不理。

那么，事实是否真如卓某所说
“执行人员怠于执行”？据了解，立案
后执行人员便前往服饰公司的厂区，
当面送达相关法律文书，要求公司履

行债务。同
时，他们还通过
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
询该公司名下银行存款、车
辆、有价证券、房产登记信息等。

2月21日、27日和28日，执行
人员多次联系该公司，最终分三次
划拨了其账户内存款共计 15126
元。这笔钱扣除案件受理费、执行费
后，卓某可足额受偿。但是卓某“视
而不见”，继续侮辱诽谤执行人员。

因卓某多次诋毁、诽谤、谩骂司
法人员，进行不实陈述，湖里区法院

于3月1日通过电话、短信通
知她3月7日到庭核对案件执行情
况，准备再次向其释法说理。但是，3
月7日当天，卓某无故拒不到庭，并
再次投诉称“法院故意刁难”。后经
法院传唤，3月9日卓某才到庭确认
案件执行完毕，但依然恶语相向。为
维护正常司法秩序，维护法律尊严，
湖里区法院依法对卓某作出拘留15
日的决定。

婚内千万元借款 法院判还
法官：借款用于一方个人经营或事务，借条受法律保护

审理本案的法官表示，考虑到当事人
是夫妻关系，通常与处理普通自然人之间的
借贷纠纷有所不同。不仅要结合借贷金额、
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综合判断借款事实是
否真实发生，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到
财产分割的情形，加以妥善处理。因此，“婚

内借条”是否有效分为两种情形：
1.如夫妻之间因为开玩笑或哄

对方开心而出具借条，并未实际发
生借款事实，该借条不具备法律效
力。2.夫妻一方向另一方借款，用于
借款一方从事个人经营活动或者用
于其他个人事务的，离婚时双方未

对该借款进行处理，离婚后该借条可
以受到法律的保护。

56天投诉39次 恶意诽谤被拘
法官提醒：申请执行人维权应通过合法途径合理表达诉求

恶意投诉无益于案件执行
执行法官表示，申请执行人有权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但应通过合法途径、表达
合理诉求。侮辱、诽谤法院工作人员、恶意
投诉等行为，不但无益于案件执行，情节
严重的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诉讼参
与人对司法工作人员进行
侮辱、诽谤、诬陷的，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罚款、拘留，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以为买到“袁大头”
不料却成“冤大头”
本报讯（记者李晓辉通讯员陈栋）原

以为买的是古董银元，没想到当了“冤大
头”，被骗3000多元。昨天，海沧警方发布
了这起假银元诈骗案，抓获两名犯罪嫌疑
人，总涉案金额6200多元。

近日，新阳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马先
生报警：“我被骗了！骗子用假金条、假银元
冒充文物，骗了我3420元。”接到报案后，
办案队民警吕正根据报警人提供的信息摸
排走访、分析研判，最终锁定嫌疑人彭某和
刘某。经过研判发现，两名嫌疑人在东孚街
道曾使用相同骗术诈骗其他群众。

就在马先生报警的第二天，民警就将
两名嫌疑人抓获了，在两人暂住处共查出
各类样式的“银元”近千枚，“银手镯”十余
个，“金条”一个。经审讯，彭某对其伙同刘
某到新垵村及东瑶村以假银元、假金条等
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她们在街
头谎称这些“银元”“金条”“银手镯”是在工
地里挖出来的，受骗人信以为真，以每个

“金条”1600元、每枚“银元”10元的价格
购买。

据专业机构检测鉴定，这些所谓的“银
元”“金条”“银手镯”均为伪造品，彭某曾因
相同的诈骗手段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女子银行大额取现
民警现身阻其被骗
本报讯（记者陈万泉通讯员厦公同）一

名女子在银行正准备取15万元现金，民警突
然出现，阻止她取钱。原来，银行工作人员发
现异常推测她可能涉及电信诈骗，而民警在
接到银行报警后也迅速赶到了现场。

3月24日17时许，莲花派出所接到农
商银行莲花支行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一名
女子在接听电话的同时准备大额取现，怀
疑其可能遭遇电信诈骗。接到报警后，民警
王建龙、林歆迅速赶到现场，看到银行工作
人员正在耐心劝说该女子。眼见该女子正
在用某会议App和对方连线，民警立即让
她挂掉电话，并确认她有没有给骗子转账。

经询问，这名女子姓郭，她接到一个自
称购物平台客服的电话，说其之前注册过
账号，要协助其注销，否则会影响征信。郭
女士便按照“客服”的指示，下载某会议
App与对方连线，并到银行准备取出15
万存款，再按对方引导将钱转到指定“安全
账户”。

民警告诉郭女士，她遇到的是典型的
“冒充客服”电信诈骗，并以案说法讲解了
电信诈骗的特点，剖析骗子的常用套路。郭
女士这才如梦初醒，庆幸民警及时赶来，阻
止了她将存款转到骗子的账户。

郭女士说，虽然刚开始也曾有些疑惑，
但对方准备说出自己的信息，让她半信半
疑，最后被绕迷糊了，差点落入他们圈套。

“要不是你们及时赶来，我肯定会把钱转到
他们说的‘安全账户’去了，真是太感谢你
们了！”郭女士对民警说。

法官提醒

街头卖“古董”多半是骗局
如果在街头遇到有人低价出售所谓

银元、金银元宝等“古董”，一定要谨慎，以
免被骗。若上当受骗，要第一时间报警并及
时提供信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老年人往
往容易成为这类诈骗的行骗目标，家中有
老人的要多普及相关的防范知识，提高老
人防骗能力，警方将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各
类涉诈违法犯罪。

警方提醒

法官说法 “婚内借条”
的两种情形


